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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、財團法人賑災基金會 (以下簡稱本會)為協助因黨大天然災害受

災地區民眾之賑助 ,特依本會捐助章程第三條規定訂定本要點 。

二 、本要點所稱重大天然災害係指風災(含颱風及龍捲風 )、 水災、

震災 (含海嘯及土壞液化 )、 土石流災害(含大規模崩塌)、 火山

災害及其他天然災害發生時 ,有下列情形之一為認定基準
:

(一 )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或直轄市、縣 (市 )政府、鄉
(鎮 、

市 )、 山地原住民區公所成立災害應變中心 。

(二 )中央氣象署發布豪雨特報 。

(三 )已明顯導致重大傷亡或財物損失 ,經董事會同意專案賑助之

天然災害。

三 、重大天然災害受災地區民眾賑助之種類如下 :

(一 )死亡賑助 :

1.因 災致死者 。

2.因 災致重傷 ,於災害發生之日起三十日內死亡者 。

3.因 災害而失蹤 ,經法院依災害防救法第六十二條第一項規

定 ,為確定其死亡之裁定確定者 。

(二 )失蹤賑助 :因 災致行蹤不明者並於警察機關登記協尋有案者。

(三 )重傷賑助 :

1.因 災致重傷

2.未致重傷必須緊急救護住院治療者 ,自 住院之日起十五日內

(住院期間)所發生自行負擔亭醫療費用總額達重傷賑助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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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額二分之一者 。

(四 )安遷賑助 :因 災致住尸至毀損達不堪居住程度者 。
(五 )租尸至賑助 :因 災致住尸至毀損達不堪居住程度者。
(六 )住戶淹水賑助 :

符合下列住戶亭一者 ,住尸至因水災淹水達五十公分以上且有
居住事實 ,以一門牌為一戶計算。但建物分別獨立 ,或非屬
獨立而為不同獨立生活戶者 ,應依其事實認定之。
1.低收入戶 。

2.中低收入戶 。

3.家 中有領取身心障礙補助 。

4.家 中有領取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。

5.家 中有列將獨居老人 。

6.特殊境遇家庭 。

7.經政府評估為脆弱家庭 。

一(七 )無依弱勢者生活賑助 :指兒童、青少年 、老人、身心障礙者 ,

因災致失去依靠 ,生活陷入困境 ,急需撫育或安養、養護者 。
(八 )其他賑助 :經本會專案核准者 。
四 、重大天然災害受災地區民眾賑助之核給標準如下 :

(一 )死亡賑助 :每人發給賑助金新臺幣(以下同)六十萬元 。
(二 )失蹤賑助 :每人發給賑助金六十萬元。
(三 )重傷賑助 :每人發給賑助金

一

十萬元。
(四 )安遷賑助 :每人發給賑助金一萬二千元 ,每戶以戶內實際居
住人口五口為限。

(五 )租尸至賑助 :

每戶每月最高租尸至賑助金一萬元 ,賑助期間最多為半年。但
租賃契約內登載之租金未超過核計之補貼金額者 ,以租質契
約內登載之金額補貝占為限。

(六 )住戶淹水賑助 :每戶發給一萬元。
(七 )無依兒童、青少年、老人、身心障礙者賑助 :除每人發給慰
助金新臺幣三萬元外 ;並視個案狀況經實地訪視後 ,依實際
需要予以協助撫育或安置。

(八 )其們經本會專案核准者之賑助。
前項第二款賑助金於發給後 ,其失蹤人仍生存者 ,其發給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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賑助金應子繳回 ,領取人於領取時應簽立切結 。另第四款、第

五款之賑助金 ,以賑助一項為限。受災地區民眾係指災害發生

時已在該址辦安戶籍登記
,且居住於該址者。符合第三點第ㄒ

項第六款二目以上資格者
,僅能擇一請領 。

第一項各款之核給標準與對象如有特殊情形
,得視災害狀況調

整之 。另為因應緊急需要 ,授權董事長得配合政府政策調整第

一款至第三款及第七款核給標準
,事後再將辦理情形提報董事

會追認 。

五 、受災地區民眾賑助之具領人資格如下 :

(一 )死亡或失蹤賑助 :具領人依下列順序定之 :

1.西己｛禺。

2.直 系親屬卑親屬 。

3.父母 。

4.兄弟姐妹 。

5.祖父母 。

(二 )重傷賑助 :本人或前款所訂順序之親屬申請 。

(三 )安遷賑助或租尸至賑助或住戶淹水救助 :受 災戶戶長或現住人

員。

(四 )無依兒童、青少年 、老人、身心障礙者賑助
:本人 、單護人

或社會福利機構 。

六 、申請方式 :

(一 )住戶淹水賑助 ,由 災害發生地之直轄市、縣市政府於災害發生

後三個月內 ,就該機關或災害發生地之直轄市、縣市政府已核

定符合本會賑助資格之戶數 ,繕造核定名冊
,備菡敘明請領賑

助種類、戶數及具體事實等逕向本會申請

(二 )其他之受災地區民眾賑助 ,須由災害發生地之直轄市、縣
(市 )

政府於災害發生後三個月內 ,檢附核定名冊
,備函逕向本會提

出申請 ;經本會審查通過後核實發給賑助金或予以必要之協

助 。租尸至賑助 ,申請人應檢附租賃契約書影本並簽章切結 。

前項所訂期限 ,因 非可歸責於受災災民或其家屬而有延長申請

期限之必要者 ,應經本會同意之。

前二頂災害發生地之直轄市、縣 (市 )政府依受災事實辦理勘

驗 、查核所需之證明文件 ,審核後自行留存備查
,免送本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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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 、受災地區民眾賑助之核給 ?其一次申請總金額未達一千萬元

者 ,由執行長核可後撥付 ;一千萬以上 ,未達五千萬元者 ,

由董事長核可後撥付 ;超過五千萬元以上 ,由本會推派董事
三人組成審查小組審查通過後撥付 。前述賑助之核給均應提

報董事會審查追認 。       ．

為爭取賑助時效 ,賑助之慰助金得配合政府措施辦理 ,事後再
將辦理情形提報董事會追認 。

八、受災地區民人甲人賑助金 ,原則上由本會派代表致贈

一

或委由提出

申請之單位協助轉發 。

賑助金之發給 ,須於本會審查通過之日起一個月內發給完畢 ,

申請單位應於六個月內將具領人具領清冊或收據彙整送交本會

辦理核銷 。

九 、重大天然災害以外之其他重大災害發生後 ,其有協助受災地區

民眾之必要 ,而依本會捐助章程規定辦理者 ,得準用本要點之

規定 。

十、本要點提經董事會審議通過 ,再報請主管機關備查後實施 ,修

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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